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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从业资格注册新规相关问题解答

01基金从业资格管理涉及的机构有哪些？
《管理规则》明确了从业资格管理的具体范围，包括几类：
（一）公募基金管理人及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二）经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三）基金托管人；
（四）从事基金销售、销售支付、份额登记、估值、投资顾问、评价、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等业务的基金服务机构。

了解更多私募基金公司注册及私募基金从业人员问题可以咨询腾博卞锦。
02哪些人员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管理规则》指出，下列从业人员应当注册取得从业资格：
（一）公募基金管理人、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从事与基金业务相关的基金销售、产品开发、研究分析、投资管理、交易、风险控制、份额登记、估值核算、清算交收、监察稽核、合规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等专 业人员，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
（二）私募股权（含创投）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合规风控负责人等高 级管理人员；
（三）基金托管人中从事与基金业务相关的账户管理、资金清算、估值复核、投资监督、信息披露、内部稽核监控等专 业人员，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
（四）基金服务机构中从事与基金业务相关的基金销售、销售支付、份额登记、估值、投资顾问、评价、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等专 业人员，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
（五）中国证监会及协会规定需要取得从业资格的其他人员。
03不同类型从业人员应该通过哪几门考试？
《有关事项的规定》提到，基金从业人员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应当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按照其从事的基金业务类型对应的考试科目组合具体如下：
（一）从事公募基金管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股权除外）、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基金托管、各类证券类基金服务业务的从业人员，应当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一《基金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和科目二《证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二）从事各类非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的从业人员，应当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一和科目二、或科目一和科目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三）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从事股权投资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和在各类基金服务机构中仅从事私募股权基金服务业务的从业人员，需要通过科目一和科目三的考试科目组合进行从业资格注册。
另外，根据证监会及协会的规定，认可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基础知识》及《证券发行与承销》（仅 限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科目的考试成绩。
通过上述相关科目考试首 次向协会申请基金从业资格（含基金销售业务资格）注册应当在注册之前两年内完成不少于30学时后续职业培训或者重新通过从业资格考试。

04从业资格取得的注册条件有哪些？



《管理规则》规定了从业资格取得的注册条件，申请注册从业资格的人员（简称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品行良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通过从业资格考试；
（三）已被机构聘用；
（四）蕞近三年未因犯罪被判处刑罚；
（五）不存在《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
（六）蕞近五年未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基金从业资格或者被协会取消基金从业资格；
（七）未被金融监管部门或者行业自律组织采取禁入措施，或者执行期已届满；
（八）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协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另外，根据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安排和证监会规章授权，对可以豁免从业资格考试部分科目适用的具体情形作出了规定。同时申请人通过协会组织的专项培训并认定合格的，自合格之日起两年内，视同临时具备从业资格注册有关条件。

05后续职业培训有哪些要求？
《管理规则》规定，从业人员在从事基金业务过程中应当持续具备从业资格注册条件，并参加后续职业培训。
自从业资格首次注册次年起，或者在从业资格注销后重新注册当年起，每年度完成与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专业技能有关的后续职业培训不少于15学时，其中职业道德方面的后续职业培训不少于5学时。
另外，连续四年以上未从事基金业务的人员申请注册从业资格，应当在注册之前两年内完成不少于30学时后续职业培训或者重新通过从业资格考试。
06资格认定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有关事项的规定》指出，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一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符合基金从业资格注册条件：
（一）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从事业务管理工作的董事、监事，公募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中国证监会签署《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地区）基金或资产管理、 基金销售等相关从业资格，或者执业所在国家（地区）不要求具备相关从业资格，但蕞近五年一直从事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分析、基金营销等业务的。
（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已通过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银行从业资格、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等金融相关资格考试，或者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资产评估师资格，或者担任境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的，或者 蕞 近三年从事资产管理相关业务，且管理资产年均规模1000 万元以上的。
（三）通过证券从业资格相关资格考试或者完成证券业从业人员登记的。
（四）在内地从事基金业务的香港专 业人员，持有香港证监会颁布的第4（就证券提供意见）/9（提供资产管理）类金融牌照的。
（五）在内地从事基金业务的台湾同胞，已获取台湾证券投信投顾业务员、证券投资分析人员、证券商高 级业务员、信托业业务人员或高 级金融管理师（AFMA）资格的。
（六）经北京市、上海市、海南省、重庆市及杭州市广州市、深圳市行政区域内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基金服务机构聘用，且在上述区域内从事基金业务活动的境外专业人才，已具备境外基金相关从业资格的。

协会表示，具备上述条件之一，由所在任职机构向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时应当提供相关资格证书、证明，或者基金托管人、基金服务机构出具的蕞近三年的资产管理规模证明。协会将根据行业与市场发展的需要，酌情增加或者调整符合基金从业资格注册条件的认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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